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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紀  錄 

修訂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修訂頁次 版本 
2005.07.01 
2006.01.25 
 
 
 
 
 
 
 
 
 
 
 
 
 
 
 
 
 
 
 
 
2007.01.22 

新制訂 
(1)3.2 修業規則：  

輔系科目表刪除。 
(2)4.2 輔系科目表刪除。 
(3)5.1.2.1.4.2依提案之核定………，將 
    教務會議決議結果報教育部………，修

訂為 5.1.2.1…………………………… 
4……………………………… 

             (2)依提案之核定………，將教
務會議記錄決議結果(附件一）
報教育部……。 

 
(4)5.1.2.2.1刪除、輔系。 
(5)5.1.2.3.1刪除、修業規則。 
     5.1.2.3.1更正「學籍及成績管理作業程

序」、「課程管理作業程序」為「學籍管
理作業程序」、「選課管理作業程序」。 

(6)6.2.3 修訂為高雄醫學大學各學系修
讀學士學位學生轉系要點。 

(7)6.2.5 刪除且 6.2.6 遞補順序。 
(8)增列附件 
(9)依 QP-04-01 5.3.2 修訂編號項次。
5.1.2 作業項目說明條次部份，係因排
版問題，造成誤認條序錯誤，將協請
文管中心予以版面更正。 
5.1.2.1.4（2）依提案之核定……將教
務會議議決議結果提校務會議討論；
並視提案內容需要……。修訂為依提
案之核定……，將教務會議議決議結
果逕行公告或提校務會議討論；並視
提案內容需要……。 
5.1.2.2.1 配合 QP-07-21 廢止，本條刪
除且原 5.1.2.2.2 遞補順序。 
5.1.2.3.1 於「學籍管理作業程序」後增
列 ISO 文號 QP-07-15、「選課管理作業
程序」後增列 ISO 文號 QP-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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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版修訂 
1. 修正 2.範圍：將原「適用於本校大

學部、二年制學系暨在職進修（專）
班、研究所學籍及修業」，修正為「適
用於本校學士班、二年制在職專
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
班學生學籍及修業」。 

2. 修正 3.1 學則及其相關辦法或規
定：將原「學則指包含學生入學、
註冊、抵免、選課、成績、請假、
缺席、扣分、轉系、休學、復學、
轉學、退學、更改姓名、畢業等有
關學生學籍事宜規定」，修正為「學
則指包含學生入學、註冊、繳費、
選課、修業年限、學分、成績、請
假、缺課、轉系、雙主修、輔系、
休學、復學、退學、畢業等有關學
生學籍事宜規定」。 

3. 修正 3.2 修業規則：將原「各系（所）
依據其專業要求訂定必修科目表及
畢業審查相關之修業規定等，學生
須符合各項規定始得取得畢業或輔
系等資格」，修正為「各系、所、學
位學程依據其專業要求訂定課程科
目學分表及畢業審查相關之修業規
定等，學生須符合各項規定始得取
得畢業、輔或雙主修系等資格」。 

4. 修正 4.2：將原「各系（所）負責訂
定必修科目表及畢業審查相關之修
業規定等，教務處各組負責彙總管
理及建檔備查」，修正為「各系、所、
學位學程負責訂定課程科目學分表
及畢業審查相關之修業規定等，教
務處各組負責彙總管理及建檔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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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正 5.1.1 學則制訂流程圖：於校務
會議審議後，增列頒佈實施程序，
再送教育部備查。 

6. 將原「5.1.2 作業項目說明」修正為
「5.1.2 學則制定、修訂、審議程
序」，並增修 5.1.2.1～5.1.2.4 內容。

7. 增訂5.2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制定。
8. 增訂 5.2.1 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制

定流程圖。 
9. 增訂 5.2.2 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制

定、修訂、審議程序，並增修 5.2.2.1
～5.2.2.3 內容。 

10. 將原「5.1.2.3 依法規辦理學生學籍
審查、管理、修課等」，修正為「5.3
學生學籍審查、管理、修課作業」。

11. 將原「5.1.2.4 學則及相關辦法或規
定與修業規則之建檔」，修正為「5.4
學則及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之建
檔」，並修正 5.4.1 內容。 

12. 修正 6.參考文件：將原「6.參考文
件」修正為「6.參考文件：高雄醫
學大學學則」。 

13. 刪除 6.1 參考文件。 
14. 刪除 6.2 校內相關法規。 
15. 修正 7.1 教務會議記錄：將原「7.1

教務會議記錄」修正為「7.1 教務會
議紀錄」。 

16. 修正 7.1 教務會議記錄：將原「7.1
教務會議記錄」修正為「7.1 教務會
議紀錄」。 

17. 修正 8.1 教務會議記錄：將原「8.1
教務會議記錄」修正為「8.1 教務會
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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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制定本程序旨在規範及管理本校對學生學籍及修業事宜相關規定之制定與修

訂，以確保學生及本校之權益。 
 
2.範圍： 
適用於本校學士班、二年制在職專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生

學籍及修業。 
 
3.定義： 

3.1 學則及其相關辦法或規定： 
學則指包含學生入學、註冊、繳費、選課、修業年限、學分、成績、請假、

缺課、轉系、雙主修、輔系、休學、復學、退學、畢業等有關學生學籍事宜

規定。 
 

3.2 修業規則： 
各系、所、學位學程依據其專業要求訂定課程科目學分表及畢業審查相關之

修業規定等，學生須符合各項規定始得取得畢業、輔或雙主修系等資格。 
 

4.權責： 
4.1 教務處負責本校學則及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之制定、修訂及管理。 
4.2 各系、所、學位學程負責訂定課程科目學分表及畢業審查相關之修業規定

等，教務處各組負責彙總管理及建檔備查。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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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內容： 
5.1 學則制定 

5.1.1 學則制定流程圖 
 

流程圖                                      權責單位    

 

教務處各組/各學院 

 

 

 

教務處 

 

 

 

秘書室 

 

 

教務處 

 

 

教務處 

 

 
5.1.2 學則制定、修訂、審議程序 

5.1.2.1 教務處各組或各學院依據教育部政策或學校發展需求，進行

本校學則增修。 
5.1.2.2 教務處草擬提案或彙整各教學單位之意見與資料為提案內

容，提教務會議審議。 
5.1.2.3 教務會議決議結果提校務會議審議。 
5.1.2.3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之學則由教務處頒佈實施。 
5.1.2.4 教務處於教育部規定時程內（每學年第一學期自 12 月 1 日起

至翌年 2 月 15 日截止、第二學期自 5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

截止），提交學則報部備查。 

不通過 

不通過 

通過 

教務處彙整提案 

教務會議審議 

通過 

校務會議審議 

退回原提
案單位 

頒布實施 

不通過 
報教育部備查 



通過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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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制定 

5.2.1 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制定流程圖 
 

流程圖                                      權責單位  

 

教務處各組/各學院 

 

 

 

教務處 

 

 

 

秘書室 

 

 

 

教務處 

 

 

教務處 

 

 
5.2.2 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制定、修訂、審議程序 

5.2.2.1 教務處各組或各學院依據教育部政策或學校發展需求，進行

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之增修。 
5.2.2.2 教務處草擬提案或彙整各教學單位之意見與資料為提案內

容，提教務會議審議。 
5.2.2.3 教務會議決議結果，依各法規審議程序提行政或校務會議審

議，或備函頒佈實施，或於教育部規定時程內（每學年第一

學期自 12 月 1 日起至翌年 2 月 15 日截止、第二學期自 5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截止）報部備查。 

 
 

不通過 

不通過 

通過 

教務處彙整提案 

教務會議審議 

通過 

行政/校務 

會議審議 

退回原提
案單位 

頒布實施 

不通過 
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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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學生學籍審查、管理、修課作業： 

5.3.1 教務處及各單位依學則及相關辦法或規定，並依本校「學籍管理作

業程序」（QP-07-15）、「選課管理作業程序」（QP-07-22）及其他相關

程序辦理學生學籍、修課相關事宜之審查、管理。 
5.4 學則及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之建檔： 

5.4.1 學則及修業相關辦法或規定等由教務處彙總建檔管理與維護。 

 
6.參考文件：高雄醫學大學學則 

 
7.附件：  

7.1 教務會議紀錄（附件一）………………………………………………範例 

 
8.紀錄之保存：  

8.1 教務會議紀錄（範例）……………………………………………永久保存




